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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无线电培训中心
省劳动厅领导，特种操作证(含高压电工与
高处作业)，紧抓易考良机，复审需提前
三个月。10月 6日，13日连考 2期。包
培训到考过为止。优质低价全包（含包
南方电网审批合格送电）承接配电工程。

广告

办公地址：海府路公交车南亚广场站旁海滨假日酒店大楼B501室

考证培训电话：65358801 13034991990 13976097631
工程服务电话：1891801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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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畅凯文/图

本报讯 9月21日，我省警方发布
悬赏通告，对17名在逃涉黑涉恶犯罪
嫌疑人进行通缉，截至9月24日已有
11名犯罪嫌疑人归案，成效显著。

据了解，此次我省警方发布悬赏通
告，创新采用了将17名犯罪嫌疑人的
头像、户籍信息、警方举报方式和奖金
金额植入扑克牌中的通缉方式，通过传
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等渠道进行宣传
推广，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广大
网友纷纷转发，对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形
成强大的震慑，纷纷投案自首，仅4天
时间就有10名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
首，1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省公安厅继续对还未归案的在逃
嫌犯符士彬（红桃A）、符仕斐（红桃2）、
符小弟（红桃3）、林兴隆（红桃8）、黄思
玮（黑桃3）、陈进宝（黑桃4）进行通告
悬赏，希望知情群众继续积极提供有效
线索，公安机关将依据《海南省举报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第十五
条第五款规定“公安机关根据线索抓获
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或主犯的，每名奖
励人民币20000元”兑现奖励，并依法
为举报人保密及确保人身安全。

公安机关将对隐瞒、包庇在逃涉黑
涉恶犯罪嫌疑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依法从严从
重惩处；对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的
在逃人员给予从宽处理。

我省警方发布扑克牌通缉令，对17名在逃涉黑涉恶
犯罪嫌疑人进行悬赏通缉

4天11名嫌犯归案
17张扑克牌还剩6张

海南边防总队开展法
纪下基层文艺巡演活动

法纪教育润兵心
筑梦前行有力量
□记者刘柯娜通讯员朱晨鹏张冠霈

本报讯 快板打起来，小品演起来，
歌舞动起来，法纪教育入心入脑……9
月25日，为期一周的海南边防总队“拥
护改革 坚守底线”法纪下基层文艺巡演
活动在海口边防支队落下帷幕，此次活
动以“文艺+法纪”喜闻乐见的形式，取
得良好的效果。

连日来，由海南边防总队文工团
和基层官兵代表组成的文艺小分队，按
照该总队主题思想教育协作区的划分
方式，分为四个片区在海口、文昌边防
支队和三亚、洋浦边检站承办单位进行
环岛演出，片区其他邻近部队官兵到现
场观看，较远单位官兵通过视频形式观
看。此次巡演活动将部队严守改革纪
律正反典型案例自编自导成一个个文
艺节目，通过相声、小品、快板、舞蹈、曲
艺、歌曲等艺术形式展现到舞台上，形
式新颖，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文艺小
分队还丰富组织形式，深入片区基层单
位表演节目，把歌声和感动送给了奋战
在一线的边防官兵。

□记者刘柯娜

本报讯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口市琼山
支行原副行长、党支部委员苏庆乐利用职务
之便，收取“好处费”14万元，犯受贿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10万元。

公诉机关指控称，被告人苏庆乐于2012
年至2014年担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
分行海口市琼山支行（以下简称“农发行琼
山支行”）副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取

“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4万元。经法院审理
查明，2012年11月14日，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海南省分行委员会任命被告人苏庆乐为

海口市琼山支行副行长、党支部委员。被告
人苏庆乐于2012年至2014年担任农发行琼
山支行副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取“好
处费”共计人民币14万元。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
人苏庆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
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好
处费”共计人民币14万元，数额较大，其行
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
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指
控的罪名成立，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苏
庆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
轻处罚；其在案发前已将受贿款人民币9万
元退还给行贿人，案发后退还其余受贿所

得赃款人民币5万元，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根据被告人苏庆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
现，可对其宣告缓刑。

法院经审理，以被告人苏庆乐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缓刑三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10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
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被告人苏
庆乐退缴的赃款人民币5万元，予以没收，上
缴国库；海南永安家具实业公司退缴的赃款
人民币3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海南裕
泰科技饲料有限公司退缴的赃款人民币1万
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追缴行贿单位海南
蕉叶采购配送有限公司赃款人民币5万元，
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农发行海口市琼山支行原副行长苏庆乐

收受14万元“好处费”被判缓刑

□记者沈丽焕

本报讯 9月24日，海口铁路公安处
临高南动车站派出所民警成功将涉嫌

“一房二卖”的诈骗犯罪嫌疑人曾维某抓
获归案。

经查，2014年10月，犯罪嫌疑人曾
维某因个人资金紧张，将自己名下的江
西萍乡市某小区楼房以16万元的价格

卖给黎某，双方签订了购房合同，并签订
了联合建房协议书，共同加高重建，但是
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之后，曾维某又将
该房产以25万元卖给其他人。曾维某
骗取钱财后出逃藏匿，涉嫌诈骗罪被江
西省萍乡市公安局网上通辑。

目前，犯罪嫌疑人曾维某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该案将移交江西萍乡市警方
处理。

男子“一房二卖”后潜逃
涉嫌诈骗被临高铁警抓获

离异男看望孩子不成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记者刘柯娜通讯员陈海燕王超慧

本报讯 家住海口的申请执行人大李（男）
与被执行人小郑（女）离婚纠纷一案，经法院
主持调解达成协议：婚生孩子由小郑抚养，孩
子三岁前大李可以在每周末上午探望一次。
日前，大李要求看望孩子不成，随即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申请探视权。

执行法官第一时间联系小郑，小郑说最
近她和孩子都感冒了，因此影响了大李看望
孩子。小郑随后当着执行法官的面写下《保
证书》，表示今后将保障大李的探视权。

非法占地私建房
东方市法院联合多部

门强制拆除
□记者刘柯娜通讯员唐慧慧

本报讯 9月21日，东方法院联合公
安、综合执法局、八所镇政府等相关部门，
成功执结一起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案，强
制拆除涉案土地上的房屋和围墙，恢复土
地原貌，将土地返还给申请执行人。

2000年4月，申请人刘某与海南某
工贸技术服务公司受让位于东方市八
所镇东方大道北侧的涉案建设用地，并
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被执行人洪
某、卢某夫妇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前提
下，擅自在该地上建设88平方米的平
房和围墙。2014年12月，东方法院判
决洪某、卢某夫妇于30日内停止对涉
案土地的侵害，并自行拆除土地上的房
子及其他地上附着物，恢复土地原状。
但两被执行人仍然拒绝履行。该案立
案执行后，东方法院执行干警多次上门
做其思想工作，讲明法律关系，但被执
行人洪某、卢某态度强硬，抗拒执行，拒
绝拆除地上建筑将土地归还申请人。

为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东
方法院决定启动强制执行联动机制，拆
除被执行人土地上的房子及其他地上
附着物，恢复土地原状。在东方市委政
法委的领导下，东方法院做实做细强制
执行方案，协调各联动执行部门明确责
任，构筑强大的执行合力。东方法院执
行干警与八所镇政府、皇宁村委会干部
多次上门，做被执行人的思想工作，要
求其履行法定义务；在强制执行现场，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派出铲车一台、挖机
一台、运输车辆三辆及30名工作人员，
负责实施拆除、清理工作；市公安局出
动50名警力，警戒执行现场；市司法局
派出两名公证员对被执行人的搬离物
品做现场公证；市供水、供电部门提前
断水、断电，保障强制执行工作开展。

《“我购买的土地
竟被别人盖了房”》 追踪

（详见本报8月17日8版）


